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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57(b)和 70(a)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执行进展情况和国际支持： 
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海洋和海洋法 
 
 
 

  2008 年 11 月 26 日埃及和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提请你注意埃及和也门出于对索马里沿海地区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

所造成威胁的严重关切，于 2008 年 11 月 20 日在开罗组织的解决这个重大问题

的协商会议。 

 会议由埃及和也门共同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沙特阿拉伯、约旦、苏丹和吉布

提等红海阿拉伯沿海国家，出席会议的还有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和阿拉伯国家联

盟的代表。与会者就索马里沿海地区海盗和武装抢劫活动不断升级的原因，包括

其法律、政治、安全和经济因素交换了意见。他们重申决心加强这些国家之间的

协调并且与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努力密切合作，有效地解决这个

问题，防止它对红海海洋航行自由造成不利影响。 

 谨随函附上会议发表的公报(见附件)，其中表明了与会国政府和组织关于打

击索马里沿海地区海盗和武装抢劫行为的意见和立场以及在这方面要作出的努

力。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57(b)和70(a)下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 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大使 

 阿卜杜拉·阿勒赛义迪(签名) 马吉德·阿卜杜拉齐兹(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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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11 月 26 日埃及和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 

  结论声明 
 

  毗邻红海的阿拉伯国家关于索马里沿海地区海盗活动和如何打击海盗活动的协

商会议 
 
 

 由埃及政府发起，2008 年 11 月 20 日毗邻红海的阿拉伯国家(沙特阿拉伯、

约旦、苏丹、埃及、吉布提和也门)在开罗举行高级别协商会议，会议由埃及和

也门共同主持，索马里过渡政府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索马

里沿海地区海盗和武装抢劫问题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区域和国际努力。 

 会议努力对索马里沿海地区海盗活动不断升级的原因有一个共同的认识；确

定受影响的地理区域和所涉法律、政治、经济和安全因素；协调毗邻红海的阿拉

伯国家对如何处理这个问题、限制其影响、防止其扩散和对红海航运造成的不利

影响的立场。 

 与会者强调下列各点。 

1. 应当尊重索马里的主权、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索马里沿海地区的海盗行

为是该国政治、人道主义和安全局势不断恶化的结果。与会者欢迎联合国和其他

区域和国际方面为促进索马里全面民族和解所作的努力。 

2. 与会者毫无保留地谴责各种海盗和武装抢劫行为，不论它们发生在索马里领

水境内，还是发生在远离索马里海岸的公海上。他们尤其感到愤慨的是 2008 年

11 月 19 日沙特阿拉伯油轮遭到劫持。 

3. 毗邻红海的阿拉伯国家对索马里沿海、印度洋西部和亚丁湾海盗行为不断升

级表示关注。他们决心加强合作和相互协商，以便打击这种趋势并防止它向红海

蔓延。 

4. 毗邻红海的阿拉伯国家对确保航海安全和应对航海安全的威胁负有主要责

任。考虑与这些国家领水毗邻的国际水域的程序时必须与这些国家协商。 

5. 与会者支持打击海盗行为的区域和国际努力。然而，这些努力必须符合国际

法的有关原则并且应当尊重所有国家对领土和领水的主权，同时考虑到现有安全

措施的短期性质以及它们与索马里的政治和安全局势的根本联系。根据安全理事

会第 1816(2008)号和第 1838(2008)号决议，这些措施不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实践

中都不应该构成先例。 

6. 与会者强调必须加强阿拉伯-非洲国家反海盗行为的合作，特别是加强毗邻

红海国家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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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与会者建议成立由毗邻红海的阿拉伯国家组成的联合机构，以便促进红海的

航海安全和保障并且防止海盗行为向该地区的可能扩散。应当尽快举行军事、法

律、技术和经济专门委员会的会议，为此提出有关建议。 

8. 毗邻红海的阿拉伯国家应当确保它们有能力在其领水内监测、调查和消除海

盗进入红海的任何企图，不论是在印度洋西部或亚丁湾进行海盗活动，还是躲避

与反海盗船只的对峙。 

9. 毗邻红海的阿拉伯国家愿意考虑与提出反海盗倡议的各方进行对话并就这

些倡议和印度洋西部地区和亚丁湾的有关区域和国际安排进行协商。 

10. 必须协调毗邻红海的阿拉伯国家在国际和区域论坛上应对和打击海盗行为

的立场。阿拉伯国家应当通过阿拉伯国家联盟总秘书处进行联系，以便建立阿拉

伯国家关于海盗问题以及如何在区域和国际两级打击海盗行为的全面立场。在筹

备即将于 2009 年 1 月在吉布提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高级别会议的背景下，与会

者重申 2008年 11月 4日举行的阿拉伯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会议报告的内容并且欢

迎也门主办毗邻红海的阿拉伯国家协商会议。 

11. 鉴于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协调工作的重要性，也许可以利用在国

际海事组织的框架内在也门设立的区域协调和信息交换中心的工作。 

12. 与会者欢迎根据每个国家的愿望为毗邻红海的阿拉伯国家反海盗能力建设

工作酌情提供技术和物质支持的各项国际主动行动。 

 

于 2008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开罗 

 


